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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落實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正常教學督導辦法（以下簡稱督導

辦法）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督導辦法第二條第二款第二目所定依教師專長優先排課，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教師持有或加註之領域（科目）專長教師證書，安排課程教學，並優先聘任配

課節數較多領域（科目）之專業師資。 

    （二）學校依專長排課後所餘課務，應優先配予具備該科第二專長之教師，或參加各級

主管機關辦理增能研習之教師。 

    （三）配課時，同一位教師應長期配同一領域或科目，每位教師配課，不得超過二門。

但國民小學及班級總數未達十五班之國民中學，或經各級主管機關認定特殊因素

者，不在此限。 

    （四）同一領域之課程，除前款但書規定外，避免平均配予其他特定領域（科目）之教

師。 

三、督導辦法第二條第二款第三目所定課後輔導及留校自習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學生及教師自由參與為原則。以復習為主，不得為新進度之教授。 

    （二）學期中課後輔導，每日不得超過下午五時三十分，且不得於紀念日、節日之放假

日及例假日辦理。 

    （三）留校自習，不得用於上課或考試，並應有學校人員或家長在場督導，負責安全、

秩序之維護。 

    （四）學校人員協助辦理留校自習者，應依人事相關規定給予加班費或補休假。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就場地使用管理及學生安全需求，依國民教育法第

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授權訂定之自治法規，收取費用。 

    （六）體育班因競賽進行集中訓練，獲得中央或地方體育主管機關補助加強課業經費者，

其實施時間，不受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督導辦法第二條第二款第三目所定寒暑假學藝活動，其屬課業輔導者，應於週一至週五

上午辦理，並準用前項第一款及第五款規定。 



四、學校及教師不得要求學生購買參考書、測驗卷及課程外之教學相關資料。 

    學校實施學習評量，應訂定學生學習評量規定，督導教師依課程計畫之課程目標命題；

其命題參考其他資料者，應進行轉化，不得原文照錄。 

    定期評量時應落實審題機制及迴避原則，並確實掌握評量之品質。 

五、學校應提供下列協助措施，以提升教師教學及評量知能： 

    （一）定期召開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與領域教學研究會，落實課程規劃、研討，及多元

評量等功能，並提供配課教師參加。 

    （二）建立學校本位進修機制，對於未具專長之教師，應依其專業成長需求，提供優先

進修之機會。 

    （三）訂定支持及獎勵措施，鼓勵教師實施多元評量。 

六、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達成正常教學之目標，除依督導辦法落實督導外，應實施

下列措施： 

    （一）落實課程計畫備查，確保學校課程計畫依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實施。 

    （二）訂定課後輔導及寒暑假學藝活動規定。 

    （三）定期調查學校師資狀況及依教師專長排課情形，輔導專長師資不足學校，優先進

用該科目或領域之專長教師。 

    （四）建立跨校合聘及巡迴教師制度。 

    （五）鼓勵教師參加增能研習，並參加在職進修取得第二專長。 

    （六）辦理學校教務行政人員之進修，提升其配課與排課能力，及帶動教學研究會、編

製教學進度表、進行課程評鑑、學生學習評量與其他實務知能。 

 


